
中國刑辯律師的執業困境：為他人辯護，也要提

防自己被抓

「權力猶如脫繮的野馬，在提着籠子到處關律師。」

2015年10月9日，香港中聯辦附近舉行抗議，高舉標語，要求釋放被監禁在中國的律師。攝：Philoppe Lopez/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國大陸最「難纏」的實習律師張文鵬，被羈押在三亞市第二看守所已經近10個月了。在這期間，

他經歷了刑訊逼供、腳鐐加身、精神虐待以及來自看守人員和偵查人員的身體羞辱，這些非法凌虐

直接導致他在31歲的年紀，頭髮全白。

看守所之外，為營救張文鵬，中國律師界也掀起了一場接力運動。三位在中國大陸極富盛名的刑辯

律師接連成為了張文鵬的辯護人，但很快卻都因檢察機關認定他們與張文鵬之間「存在利害關

係」，最終無功而返。這一藉口在法律界人士看來極度荒謬，但卻足以剝奪張文鵬的辯護權，以及

由此衍生出來的律師的辯護權。

更有甚者，其中一位辯護律師被警方警告，其為張文鵬的辯護行為和就這一案件在社交平台的持續

發聲涉嫌尋釁滋事，該律師也因此成為了又一個犯罪嫌疑人，而尋釁滋事恰恰也是張文鵬被批捕的

罪名。於是，在「被尋釁滋事」警告後，上述律師不得不緊急簽署了委託書，並將其郵寄給了律師

朋友，以應對不測。

在拯救張文鵬的行動中，「尋釁滋事」的罪名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這樣完成了擊鼓傳花。

對於這一狀況，有受訪者不無悲哀地對記者表示：「不僅沒有把張文鵬救出來，反而還搭進去了一

個，可悲可嘆。」

但在中國律師界，這樣的情形並不罕見。

刑辯律師郝亞超曾在社交平台公開發布視頻，講述自己在中國北方某省為一起涉黑案件當事人擔任

辯護律師，而被當地紀委監委調查，同時她表示有多個消息源透露，她很可能會因為她的辯護行為

而被抓。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f2-02082024080738.html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12/20241213.html


2013年8月21日，中國濟南，市民觀看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攝：Feng Li/Getty Images

在中國當下的司法界，掃黑除惡已經演變為了一場運動，司法機關依託這一運動在積累政治資本之

餘，還斬獲了大量的工資外收入。在這些利益驅動下，地方司法機構被很多律師認為炮製了大量冤

假錯案，而針對這些冤假錯案的辯護行動，自然也被司法機構視為了「尋釁滋事」。

與上述張文鵬的辯護律師一樣，郝亞超也迅速找到自己的律師朋友並簽署了委託書，以期在自己遭

遇不測後，朋友可以為自己辯護。而讓事件的整體基調變得更加悲涼的是，郝亞超的委託律師也有

自己的委託律師。

這一「套娃」似的中國大陸刑辯律師的自救與他救，直接折射出了中國律師的執業困境。

對於這一現狀，中國大陸一位知名刑辯律師對端傳媒形容為：「權力猶如脫繮的野馬，在提着籠子

到處關律師。」他更是將對律師進行責難的司法機構工作人員稱為「身穿制服的暴徒」。「一個普

通人違法，危害性是有限的，而手握公器者以法的名義違法，危害性是巨大和無限的，」他說。

因此，面對「身穿制服的暴徒」，太多律師被迫陷入了「滿腹法理卻無處講法」的境地。也正是因

為這樣，當張文鵬的委託律師被三亞檢查機關「依法」剝奪辯護權時，只能無奈地在社交平台發出

悲鳴：「別了，三亞！但，自由的鳥兒是關不住的，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爍着自由的光輝！」



被羈押的中國刑辯律師張文鵬。網上圖片

被關押的實習律師

在被關押四個月後，即2025年1月15號，張文鵬通過當時尚未被剝奪辯護權的律師發出了一封公開

信，信中指出，偵查人員去到看守所監視他洗澡，以他的身體隱私為要挾，對他進行審訊；看守所

給他戴上腳鐐期間還限制他的看守所內的購物行為，以致他只能吃帶毛的淋巴肉和水煮菜；長期的

虐待導致他的頭髮全白了，手臂上也長滿了白斑。

張文鵬的不屈服始於2019年其在深圳市律師協會組織的實習律師面試考核中，考核結果被認定為不

合格，實習期被迫延長6個月。

在中國大陸，新人律師在成為正式執業律師之前，需在律所進行為期一年的實習，實習期滿後，通

過律師協會組織的考核，才能獲得律師執業資格。而實習人員的政治素養、道德品行均在考核範圍

之內。

也正是因為如此，一位知名網絡大V私下對中國大陸的律師群體多有詬病。在他看來，通過了律協

考核的律師，在政治可靠度上，是被組織（黨政機關）所認可的，這意味着這些律師與中國政黨是

一丘之貉，與法律所應尊崇的公正、民主、自由背道而馳。所以，他看不起中國律師。



在何迅看來，這位大V的看法有失偏頗。「任何一個政體和國家的形成，都需要背靠規則和秩序，

只有這樣，一個制度、社會和國家才能正常運行，否則就會陷入不穩定和不安全的深淵，而被深淵

最先吞噬的絕對是那些手裏無權的弱勢群體。所以，即使制度存在缺陷，我們也不能全然否定掉其

中的規則，否則，弱者將徹底失去保護的屏障，」何迅說。他現在是中國南方某省一所知名律所的

合夥人，執業時間超過了20年。

不過面對缺陷，年輕的張文鵬選擇的是硬剛。對於考核結果不通過以及廣東省律師協會維持深圳市

律師協會（以下簡稱「律協」）考核決定的複核意見，張文鵬選擇將深圳律協以及廣東省律協告到

了廣東省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意料之中，他的訴求被法院駁回。

之後案件被上訴至深圳中院，結果毫不意外的仍然是訴求被駁回；再之後，張文鵬申請了廣東省高

院的再審，然後繼續被駁回。如此反覆，張文鵬的實習轉正之路變得遙遙無期，他也因此成為了中

國大陸最著名的實習律師。

張文鵬的硬剛，讓很多法律界之外的人士開始正視律師協會在法律界所發揮的作用。對此，多位接

受採訪的律師均表示，和有名無實的記者協會一樣，在中國，律師協會就是專門為打壓律師、剝奪

律師合法權益而生的。

綜合多起公開案例不難發現，對律師尤其是刑辯律師、人權律師及其所在律所的處罰均是由律協做

出的。甚至多位律師表示，律協本質上就是司法局的傳聲筒，幫助司法局對律師進行非法約束。

對於這一設置的緣由，一位人權律師告訴端傳媒：「司法局畢竟是國家機關，直接對律師進行管理

有違『法治中國』這一形象工程的建設，而律協是協會性質，由協會對律師團體進行約束可以減少

很多外界爭議，這就是黨的高明之處。」



被羈押的中國刑辯律師張文鵬。網上圖片

而張文鵬與律協及司法機關的抗爭，一直持續到了他擔任三亞海韻集團法律顧問，後者被三亞市相

關部門「近海捕撈」後，作為法律顧問的張文鵬積極對外發聲，直至被三亞市檢察機關冠以「尋釁

滋事」的罪名。

何迅雖然不是很贊成張文鵬的做法，但他欣賞張文鵬的勇氣。在他看來，律師是社會的脊樑，而張

文鵬是無法被打斷的那一根。因此，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援助張文鵬，譬如，他會給張文鵬在看

守所的賬戶裏轉錢，希望幫助他提高在看守所裏的生活質量。但他的願望落空了，因為三亞市第二

看守所從中作梗，他的錢根本無法成功打入張文鵬的賬戶。在何迅看來，這是司法機關對張文鵬開

展的挾私報復。於是，他開始公開在微信朋友圈聲援張文鵬，然後，毫不意外的，他也收到了「尋

釁滋事」警告。

尋釁滋事罪是1997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時，從1979年《刑法》第160條規定的流氓罪分

解的罪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尋釁滋事罪的定義為，行為人實施肆意挑釁，隨意毆打、騷

擾他人或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等行為，或者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了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

損害結果，從而構成的犯罪。

這一寬泛且模糊的定義，使尋釁滋事成為了當下中國司法機關使用範圍最廣的「口袋罪」。



陳敏曾在某法院擔任刑庭法官，對於這一罪名，她給出了法官視角的解釋：「『口袋罪』，顧名思

義就是拿口袋把那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的人都給裝起來。嚴格按照刑法來說，這些人未必都觸犯了法

律，但為了社會安定，他們必須被裝進口袋裏拖走。法院內部的法官們在對年輕法官進行培訓時，

對尋釁滋事的解釋經常引用這樣的比喻，法官是如來佛祖，在法律邊緣遊走的人是孫悟空，我們需

要拿口袋把孫悟空給罩住，讓它永遠無法逃脫法官的『五指山』。」

而從刑辯律師的角度，徐南認為，尋釁滋事罪發展到現在，外延在不斷擴大，適用範圍無限波及至

那些試圖對國家行政體制和既定社會秩序發起衝擊的人，而這一意圖已偏離了刑法對於尋釁滋事罪

的最初釋意。

「所以現在出現了很詭異的一幕，就是司法機關為了既定目的，會信口胡謅，隨意對法條進行牽強

附會的解釋，最後就變成了他們怎麼說都有理。在司法機關眼裏，法律就是可以任由他們打扮的小

姑娘」，徐南說。他現在是一名刑辯律師，曾代理多起人權案件。

2018年12月26日，一名男子走過著名維權律師王全章在中國天津受審的法院。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以「法」之名

這也是張文鵬的三位辯護律師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張文鵬的三位律師均被以「存在利害關係」為由剝奪了辯護權，對此，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張文鵬

案的相關卷宗完全被三亞市檢察院「壟斷」，拒不同步給律師，在律師們強烈要求查閱卷宗時，才

被告知他們與張文鵬存在利害關係。

「但是律師根本看不到卷宗，所以也無從得知到底存在怎樣的利害關係。後來律師們通過彼此之間

共同的經歷大概推斷出，檢察院所認定的所謂的利害關係為，在張文鵬出事前，三位律師都認識張

文鵬，他們與張文鵬偶爾還會通過微信聊天、朋友圈會互相點贊。如此普通的社交行為，在檢察院

看來就是雙方之間存在的利害關係，」該知情人士透露。

在何迅看來，這是司法機關在以法的名義公然耍流氓。「因為要建設法治中國，考慮到社會影響，

所以他們凡事都會講法，但是講的都是經他們曲解之後的法，」他說。

在陳敏看來，不管是檢察院還是法院的工作人員，都是佩戴着國徽執行公務的國家行政官員序列中

的一員，是典型的政治動物，所以根本不能僅從法律的視角去看待他們的言行。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關於對法律的釋義，同樣是貪污受賄罪，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官員貪污幾

千塊錢就可以被判處死刑，因為當時國家很窮，錢比人命更有價值；但是現在中國人口增長面臨的

問題越來越嚴峻，人命變得比錢更重要，所以貪污數額過億的官員都不再被判處死刑，相反惡意傷



害兒童的犯罪嫌疑人必死無疑。這就是司法審判隨着社會和國家政治變遷而進行的審時度勢。大勢

面前，律師們也沒有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能力，」陳敏說。

而另一個更能對這種審時度勢進行很好說明的案例為，2024年11月11日珠海發生的駕車撞人案。

案件發生後，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做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廣東珠海市香洲區體育中心發生

駕車衝撞行人案件，造成重大文員傷亡，性質極其惡劣。要全力救治傷員，精心做好傷亡人員及家

屬安撫善後工作。要依法嚴懲兇手。

因此，兩個月零九天後，兇手樊維秋便被執行了死刑。在受訪的多位律師看來，這是一場政治指令

凌駕於程序正義之上的審判。

「這起兇案的死亡人數達到了駭人的35人，事關重大，對案件的偵查、公訴直至判決，即使樊維秋

在一審判決後沒有繼續上訴，一般來講，整個司法流程耗時至少也會持續半年以上的時間。但是僅

僅兩個多月的時間，兇手就被執行死刑了，雖然這一結果在輿論場上大快人心，但是作為法律工作

者，我們需要時刻警惕，不能被狂歡遮蔽視聽。因此，我們需要去質疑針對樊維秋的審判是否合

法，因為程序正義最終保護的會是每一個人，」一位律師指出。

2024年11月11日﹐珠海有人駕越野車衝入體育中心，並撞向人群造成35人死亡。事發之後有附近居民自發到珠海體育中心獻花，悼念死者。網上圖片

但現實卻如陳敏所講，在中國，法律是為政治服務的，做為政治動物的檢察官和法官們，手裏被賦

予的是公權力。而在和公權的對抗中，以律師為代表的，私權的救濟極為有限。

因此，作為人權律師，何迅的執業生涯屢屢碰壁。「重大案件，司法機關會用國家機密作為藉口來

鉗制律師，社會影響力稍小一些的案件則會用下三濫的手段來對付律師。後者的典型案例就是張文

鵬案」，他說。

何迅接手過多起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案子，這些案件均以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為由未進行公開審理。

而在司法機關開展的秘密審判中，律師同樣被排除在外。對此，何迅舉例稱，他的一位被認為涉嫌

顛覆國家政權的當事人在被公安機關抓捕僅僅7天后，警方的偵查人員便交給他一份200多頁共計20

餘萬字的認罪書，表示這是何迅當事人的口供筆錄。

「7天寫出20萬字，怎麼可能呢？這根本不符合常理。即使每天24小時不吃不喝一直寫字，也寫不

了20萬字，」何迅質疑道。

但當他要求對所謂的筆錄進行進一步核實以及申請與當事人見面時，警方和檢察院給出了統一的答

案：事涉國家安全與國家機密，律師無權提出上述要求。於是，何迅的當事人稀裏糊塗的就被以顛

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了7年有期徒刑。



面對這種狀況，為了尋求正義和法律公理，有律師曾嘗試進行「自殺式」辯護。那是徐南的一位朋

友，作為代理人，面對公訴機關扣在委託人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徐南的朋友在法庭上與公訴人發

生了激烈的對抗。作為對抗的代價，朋友被吊銷了律師執業證書。

在徐南看來，吊銷律師的執業證書是一種典型的行政處罰手段，法律層面並沒有相關的法條，這恰

恰進一步說明了行政凌駕於司法之上。

而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律師被依規吊銷了律師執業證書，其中便包括知名「刨墳派」律師張

慶方。

「刨墳」意指對案件的審判長、辦案的檢察官等相關公職人員在諸如職位升遷、學術規範、黨內紀

律廉潔等在內的行為進行考古、調查，以發現辦案人員的違規違紀之處，從而達到曲線救人的目

的。

對於「刨墳式」辯護出現的原因，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公開撰文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向來認為

官貴民輕，司法官員是「官」，律師是「民」，司法官員壟斷了案件的程序權和實體權，使得律師

擁有的辯護空間極其有限。這導致律師的辯護行為通常帶有乞求性，而當律師失去了平等的對話環

境時，只能求助於其他渠道，以使正確意見被採納。

於是對這些在官員眼中劍走偏鋒的律師，行政處罰成為了最行之有效的工具。

2019年7月9日，香港終審法院外，香港律師及示威者進行無聲抗議「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周年。攝：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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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行動的升級

而對於以吊銷執業證書為主的行政處罰近幾年變得越發普遍的深層行政邏輯，刑辯律師劉凱也給出

了他的答案。在他看來，這是「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後，官方對律師群體實施報復行動的

「升級」。

2015年7月9日，公安部對維權律師的抓捕行動開始時，劉凱正在駕車前往上海虹橋國際機場送兒子

出國讀書，返程途中便接到了屬地公安人員要求他儘快返回居住地的電話，並在電話中表示如果他

不配合，公安機關將立即啓動跨省抓捕程序。在回到家中後，劉凱迅速被當地公安人員帶走，之後

被關押了7天。

梳理資料不難發現，一手主導了709抓捕事件的時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之後升任為司法部部

長。司法部是一個集司法權與行政權力於一體的龐雜部門，其中吊銷律師執業資格證書便是其行政

職能之一。

http://chnlawyer.net/comment/87.html


多位受訪律師對端傳媒分析稱，被行政權力吊銷了執業證書之後，律師就成為了沒有社會身份標識

的素人，而在失去了職業標簽後，官方對其不管是打還是殺，造成的社會影響力都會大幅降低，這

與公然的抓捕行動相比，可謂是事半功倍。「所以我說行政處罰是抓捕事件的升級，除掉律師的盔

甲後，再置其於死地，一切水到渠成、悄無聲息，」劉凱說。

於是，儘量保住自己的執業資格，就成為了一種自救的方式。對此，一位不願透露過多個人信息的

知名人權律師表示：「與國內司法機構多年的打交道經驗告訴我，不能與他們硬碰硬，他們的手段

是非常殘忍的，殺伐極其果斷。這種情況下，律師只能化身繞指柔，與他們進行持續的纏鬥，直至

分出勝負。」

何迅在過去一年時間內多次收到了司法局下發的約談通知書，通知書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律師法》、司法部《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為進一步督促、幫助律師事務所建立、執

行、完善各項內部管理制度，規範律師執業行為，擬對何迅開展行政約談。約談通知書的最後更是

直截了當地表明，何迅需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接受約談，逾期視為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約談，將受

到相應的行政處罰。

作為律所的合夥人，何迅需要對同事以及律所內大量年輕律師的職業生涯負責，於是他每次都會欣

然赴約，在他看來，這也是對司法局工作人員進行普法的絕佳機會。直到有一次，他攜帶了一本哈

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準備送給約談他的司法局工作人員。但這一舉動直接激怒了對方，對方

勒令何迅所在的律所主任必須在指定時間內製定全新的律所章程，並提交司法局審核，新的章程須

包含針對何迅個人的約束，比如何迅代理的所有案件，不准他在網上泄露任何信息，否則將以公然

炒作案件為由吊銷他的律師執業資格證書。

「炒作案件」是近幾年司法機關對律師們進行行政處罰時使用最頻繁的「藉口」之一。不過在何迅

看來，因為律師們根本無法在法庭上依託法律為當事人尋求公平和正義，他們只能選擇將案件曝曬

在陽光下，使相關辦案人員接受公衆輿論的監督。但這種舉動卻被司法機關統一視作「炒作案

件」，違反了司法局的規章制度。

正因如此，約談何迅的司法局工作人員進一步威脅稱，如果何迅再對他所代理的案件進行「炒

作」，其行為將直接影響他所在律所的年檢是否能夠順利通過。

律所年檢的全稱為律師事務所年度檢查考核，是指司法行政機關定期對律師事務所上一年度的執業

和管理情況進行檢查考核，對其執業和管理狀況作出評價。在年度考核中，被司法行政部門評定為

「不合格」的律師事務所，將被停業整頓一個月到六個月，整改不合格的，可依法吊銷其執業許可

證。這在律師行業被公認為是以司法局為首的司法行政管理機關整頓律所及律師行業的抓手。



中國大陸知名刑辯律師李國蓓。網上圖片

最新的一個案例為，曾代理過李翹楚案、人權律師謝陽案以及張文鵬案的中國大陸知名刑辯律師李

國蓓，其擔任主任的北京必奕律師事務所，因被北京市朝陽區司法局認定所內律師方縣桂在海外批

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言論是詆譭中國和反黨反社會，因此被要求註銷方縣桂的執業證，以作為律所通

過年檢的交換條件。而一旦無法通過年檢，該律所內的所有律師都將被迫停止執業。對此，李國蓓

發表聲明稱，這是典型的濫用職權行為。

對於李國蓓及其律所的遭遇，徐南表示，這是非常明顯的責任連坐。「發明連坐制度的商鞅真的是

個奇才，這種王權社會特有的懲罰方式意在激發人與人之間的監督、仇視甚至敵對情緒，將社會組

織內的成員進一步原子化，以完成維護社會穩定、消除對王權的威脅的終極目的。而在2025年的中

國，連坐制度依然存在，這隻能說明我們離現代政治文明還非常遙遠，」他說。

何迅與律所內的同事並不總是能保持三觀上的一致，對於他個人的一些可能會危及到律所內同事利

益的行為，律所內部的律師曾私下多次表達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內心的法治信念，並在

現實中嚴格遵守呢？

「唯有藉助信仰的力量，」何迅說。



此次接受採訪的律師中包括何迅、劉凱在內的數名律師，以及被「709抓捕事件」波及的多名律師

均是虔誠的基督徒。對於這一現象，已經出走日本並且同樣是基督徒的被吊證律師伍雷對端傳媒表

示，越是有壓迫的地方、越是遭受嚴重迫害的群體，接受基督信仰的比例也就越高。「所以這也從

側面反映了中國律師的生存境況是多麼的艱難，」他說。

2020年11月11日，一名男子走過北京附近的宣傳板，該宣傳板描繪了中國的法律制度，宣揚政府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攝：Andy Wong/AP/達志影像

權在法上

在何迅看來，當身穿制服的暴徒在律師面前以「法」的名義揮舞拳頭時，唯有告訴自己，基督的救

贖伴隨的總是謙卑與磨難，才不至於在激憤中迷失律師這一職業的方向。

於是，何迅會在辯護遇阻時，百折不撓的與年輕的、承辦案件的檢察官們交流他的法治理念，講述

濫權的危害，希望他們能夠不受外力影響、依託法律人的良知去辦理案件，並反覆強調，權力一旦

濫用，會反噬到包括這些檢察官在內的每一個人身上。

「我覺得有些檢察官聽進去了我的話，其中有一個後來甚至私下告訴我，他準備辭職去做律師了。

這是上帝給我的做鹽做光的機會，作為律師，我們應該抓住這種機會，去傳良法之道，」何迅說

到。

但這種「布道」行為並不總是成功。

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陷入持續性的低迷，全國範圍內的律所在營收層面也出現了明顯的滑坡，甚至

號稱全國最大律所的盈科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也不得不頻繁在律所的官方賬號裏出鏡以謀求更多

的職業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律師會主動尋求與官方司法機構進行合作，成為「官派律師」，即由法院和檢

察院為犯罪嫌疑人指派的律師。這個指派過程往往伴隨着司法機關假當事人之名強行解除其和原本

委託律師的委託關係，由「官派律師」強勢補位。由於身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無法見到家屬，而

律師的會見如果同樣受阻的話，犯罪嫌疑人對看守所外發生的一切往往會處於不知情的狀態。

「我們接觸到的案件，『官派律師』佔着辯護席位不走的情形，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法院和檢察院為

了庭審順利進行，而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家屬還有律師，採取了三頭欺騙的卑劣手段。比如，對犯罪

嫌疑人，他們會說，『官派律師』的出現是家屬要求的；對家屬和律師，則會表示，是犯罪嫌疑人

執意要求解除家屬聘請的律師，並點明改由『官派律師』為其辯護，」徐南指出。

成為「官派律師」意味着律師們要放棄他們所學到的一切法律知識，這個身份賦予他們的唯一任務

便是配合法院、檢察院在法庭上表演「法治中國」。在這個表演中，犯罪嫌疑人的所有罪名、刑期



都是提前商定好的，而沒有了刑辯律師的「攪局」，庭審現場異常順利與祥和。

但並不是所有犯罪嫌疑人、家屬和律師都願意配合司法機關的表演。

中國刑辯律師張慶方曾與法院產生了激烈衝突，最終被法警強行架出了法庭，最終被吊銷律師執業資格。網上圖片

曾是許志永代理律師的張慶方被吊銷律師執業資格證書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反對「官派律師」佔據

原本屬於他的辯護席位，而這意味着他的辯護權被剝奪，因此他與法院產生了激烈衝突，最終被法

警強行架出了法庭。

2025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於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選擇辯護人權利有關問題的批覆》（以下簡稱《批覆》）。《批覆》指出，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根據刑事訴訟法、法律援助法的有關規

定，從兩個方面對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選擇辯護人的權利進行依法保障：一是依法保障委

託辯護人的會見權；二是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辯護人的選擇權。

《批覆》的內容在律師界引發了極大的反響，甚至有律師戲稱《批覆》應該更名為「張慶方條

款」，因為這是以張慶方被吊銷律師執業資格證換來的進步。

但這真的是進步嗎？

關於保障辯護人的會見權，以及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的辯護權的相關法條在刑訴法中早已有明確規

定，而如果被稱為「小憲法」的刑訴法都無法對辯護人的上述權利進行切實保障的話，最高法、最

高檢的《批覆》——一個行政文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呢？

很快，現實便告訴律師們，他們高興的確實太早了。



河北省石家莊市新樂縣人暴欽瑞，因涉嫌尋釁滋事而在指定居住期間被刑訊逼供致死。網上圖片

河北省石家莊市新樂縣人暴欽瑞，因涉嫌尋釁滋事而在指定居住期間被刑訊逼供致死，該案在業內

被稱為「暴欽瑞」案，案件因涉嫌刑訊逼供的警察被判刑而被輿論所關注。但之後，據知情人士透

露，涉事警察被判刑後，河北警方惱羞成怒似的對暴欽瑞的家屬展開了瘋狂報復，而報復手段便是

將其家屬繼續帶走進行指定監視居住，並以涉嫌國家安全為由阻止律師會見。

之後的事情發展重新回到了律師們熟悉的軌道，律師們在沒有會見到當事人的前提下，便被解除了

委託關係。毋庸置疑，《批覆》在石家莊沒有發揮作用。

在何迅看來，中國的法治進程就是在不斷地縫縫補補，但最終卻永遠會返回到起點的一個過程。

梳理文件不難發現，中國每年都會制定新的法律，出台大量的規章制度，下發無數的行政文件。

「中國的法律確實非常健全，只是以公檢法為代表的司法機構從來不會遵守法律。相比於法條，政

治權力才是更值得他們效忠的對象，畢竟在中國，權力一直在法律之上。所以，我才斷言，只要權

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法治中國的建設就將一直在路上，永遠無法實現，」何迅說。

（受訪者何訊、陳敏、徐南、劉凱為化名）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8958.html

